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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

 

 

云高法﹝2018﹞101 号 

 

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《关于适用自诉 

程序审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刑事案件 

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全省各中、基层人民法院，昆明铁路运输中、基层法院： 

现将《关于适用自诉程序审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刑事

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实施

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报告我院。 

 

 

 

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

2018 年 6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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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适用自诉程序审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

刑事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

2018 年 6月 13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

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第 8 次会议通过 

 

为正确理解与适用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

决、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关于刑事自诉

程序的规定，依法惩治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犯罪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及相关

司法解释的规定，制定本意见。 

第一条  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后，应当以《执行通知

书》、《权利义务告知书》等方式告知申请执行人，如被执

行人、协助执行义务人、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对人民

法院的判决、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，情节严重的，申

请执行人可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自诉。 

第二条  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，人

民法院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项规定的，以

自诉案件立案审理： 

（一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，侵犯了

申请执行人的人身、财产权利，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； 

（二）申请执行人曾经提出控告，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

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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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申请执行人提出控告后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属于“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

究刑事责任”的情形： 

（一）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出具《不予立案通知书》

或《不起诉决定书》的； 

（二）公安机关不予接受控告材料或者在接受控告材料

后 60 日内不予书面答复的。 

第四条  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

罪线索，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在接受案件线索后 60日

内不予书面答复，或者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，人民法院

可以向申请执行人释明；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负有执行义

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侵犯了其人身、财产权利，应当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可以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。 

第五条  公安机关接受申请执行人的控告材料或者人民

法院移送的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线索，经过 60日之后又决

定立案的，对于申请执行人的自诉，人民法院未受理的，裁

定不予受理；已经受理的，可以向自诉人释明让其撤回起诉

或者裁定终止审理。此后再出现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

予追究情形的，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法重新提起自诉。 

第六条  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刑事案件，一般由执行法

院管辖；执行法院为中级、高级人民法院的，由其所在地的

基层人民法院管辖。 

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的执行案件涉及的拒不执行判

决、裁定刑事案件，由昆明铁路运输法院管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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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，立案部门

应当于 15日内审查完毕，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决定立

案，并书面通知自诉人。对具有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款所

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；自诉人不撤回起

诉的，裁定不予受理。 

第八条  对已经立案，经审查缺乏犯罪证据的自诉案件，

告知自诉人补充证据；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的，人民法院

应当说服其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；自诉人撤回起诉或

者被驳回起诉后，又提出了新的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，

再次提起自诉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。 

第九条  自诉人对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不服

的，可以提起上诉。 

第十条  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要求追究被告

人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行为的刑事责任，应当提供下列证据

材料： 

（一）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

效力的判决、裁定； 

（二）证明被告人负有执行义务，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

行，情节严重的证据材料。 

第十一条  申请执行人提起自诉时，执行法院应当向申

请执行人提供复印相关案卷材料的便利，并向申请执行人提

供被执行人、协助执行义务人、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

对人民法院的判决、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证据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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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诉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证据，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，

应当说明理由，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。人民法院认为有

必要的，应当及时调取。 

第十二条  人民法院审理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刑事自诉

案件，根据情况，对被告人可以决定拘传、取保候审、监视

居住或者逮捕。 

第十三条 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，自诉

人在宣告判决前，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，但

不适用调解。 

第十四条  自诉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继续实施妨害执行

行为，涉嫌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对自诉案件中止

审理。待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，人民法

院对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分别审理。  

第十五条  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刑事自诉案件审理期间，

不停止执行案件的执行。在自诉案件审理与执行案件的执行

过程中，刑事审判部门和执行部门应当将当事人希望达成执

行和解或者自动履行义务的情况及时双向通报。 

第十六条 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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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       2018 年 6 月 20日印发 

   


